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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办法

（圆园园园年圆月员缘日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员怨号发
布）

第一章摇总摇摇则

第一条摇为加强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，保证进出口食品质量，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食品标签是指预包装食品容器上的文
字、图形、符号，以及一切说明物。

第三条摇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口预包装食品（以下简称进出
口食品）标签的审核、检验管理。

第四条摇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（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
局）主管全国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工作，并负责食品标签的审核、

批准、发证工作。国家检验检疫局指定的检验检疫机构（以下简

称指定检验检疫机构）负责食品标签的初审及检验工作。

第五条摇 进出口食品标签必须事先经过审核，取得《进出口
食品标签审核证书》。

第二章摇标 签 审 核

第六条摇进出口食品的经营者或其代理人在进出口前，应当
向指定检验检疫机构提出食品标签审核申请。

第七条摇申请食品标签审核时，须提供下列资料：
（一）食品标签审核申请书；

（二）食品标签的设计说明及适合使用的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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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食品标签所标示内容的说明材料；

（四）进口国（地区）对食品标签的有关规定；

（五）食品标签的样张六套，难以提供样张的，可提供有效照

片；

（六）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摇品种及工艺相同、规格或包装形式不同的进出口食
品可以合并提出标签审核申请。

第九条摇申请食品标签审核时，还须提供相应的检测样品。
样品应具有代表性，并能满足标签审核要求。

第十条摇指定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受理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的
申请，并按有关规定组织初审。初审后，将申请材料和初审结果报

送国家检验检疫局审批。

营养成分的检验和功效评价由国家检验检疫局指定的实验室

承担。

第十一条摇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的内容包括：标签的格式、版
面以及标注的与质量有关的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。进口食品标签

必须为正式中文标签。

第十二条摇进口食品标签应按我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标准要
求进行审核；出口食品标签应按进口国法律、法规及标准要求进行

审核。

第十三条摇经审核符合要求的食品标签，由国家检验检疫局
颁发《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》。

取得审核证书的食品标签，由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对外公布。

第三章摇标 签 检 验

第十四条摇进出口食品的报检人办理报检手续时，必须提供《进出
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》，否则检验检疫机构不受理报检。

第十五条摇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食品实施检验时，应对食
品标签进行检验，并根据食品标签检验结果综合评定食品是否合

格。

第十六条摇对进出口食品标签检验的内容为：
（一）报检的食品标签是否与经审核的食品标签相符；

（二）食品标签标注内容是否与食品相符；

（三）核定进出口食品标签可否在销售国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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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摇进出口食品标签未经审核或检验不合格的，进口
食品不准销售，出口食品不准出口。

第四章摇附摇摇则

第十八条摇本办法所称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包装于容器中，以
备交付给消费者的食品。

第十九条摇违反本办法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
罚。

第二十条摇本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一条摇本办法自圆园园园年源月员日起施行。原国家商

检局、外经贸部员怨怨源年缘月圆源日发布的《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（国检检函［员怨怨源］员缘愿号）和原国家商检局员怨怨源年源
月圆员日发布的《进出口食品所附食品标签检验管理规定》（国检
检［员怨怨源］员员圆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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